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法制办合同审查表
	合同名称
	 

	合同相对方
	 
	有效期限
	 

	标的额
	 
	合同份数
	 
	每份页数
	 

	承办人
	 
	联系方式
	 

	合同内容
	合同相对方来源
（详细说明，有无经过招投标或询价程序）
	[bookmark: _GoBack] 

	
	
合同内容
（详细说明，如合作模式、双方权利义务等）

	


	承办部门
初审意见
	1. 严格遵守法律及学院有关规定，依法签订、履行合同；
2. 已严格审查合同相对方的资格、资信情况、履约能力，已完成尽职了解；
3. 合同相对方名称（姓名）与签章一致；
4. 本人与合同相对方无利益关系；
5. 清楚合同的履行时间、地点、方式和违约条款；
6. 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；
以上如有不符，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

承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

	
	
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法制办公室
审查意见
	


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            

	党院办公室
意见
	

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